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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审批工作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优化南阳市民办教育结构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，提

高办学效益，促使民办教育规范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

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（GB50099-2011）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现将进一步规范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审批工作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符合规划设计

设置民办学校（幼儿园），应当符合本县市区或者当地经济

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划，校园规划应当符合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，

建筑风格应体现教育建筑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。普通高中设点

布局应符合城乡规划，遵循城乡统筹、合理布局、节约土地、集

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。

二、满足设置要求

（一）民办普通高中

在符合国家、河南省普通高中设置标准的基础上，同时必须

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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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设立民办高中须征地建校，租赁场地不再审批，学校

办学规模不少于 6 轨。

2.学校建设规划总用地不少于 60 亩，应当设置塑胶 400 米

环形跑道、田径场、篮球场等运动场所，配备满足教学和体育活

动需要的体育器材。

3.学校按 1：12.5 的教职工师生比例配备，按现行高中课程

方案开全课程，开足课时。

（二）民办义务教育学校

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

发展的意见》，义务教育学位主要由公办学校提供或通过政府购

买学位方式提供，不再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（含民办

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）。

（三）民办幼儿园

在符合国家、河南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的基础上，同时必

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鼓励社会力量利用自有产权场地举办幼儿园；租赁场地办

学的幼儿园，首次租赁期应当为 6 年以上。

2.幼儿园不得使用简易建筑物或居民楼作为办园场所，幼儿

园建筑物安全疏散出口不得少于两个；办学规模原则上不少于 3

个班，一般不超过 360 人。

3.幼儿园全体教职工与幼儿比应不低于 1：7，全体保教人员

与幼儿比应不低于 1：9，全体专任教师与幼儿比应不低于 1：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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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日制幼儿园每班应配备至少 2 名专任教师和 1 名保育员，或者

配备 3 名专任教师。

（四）民办中等职业学校

按照《河南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

建设工程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21〕468 号），民办中等职业学校

在办学规模、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师资队伍、仪器设备、图书

配备、信息化水平、实习实训基地等 8 项办学条件指标须达到教

育部《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》。

三、依法规范审批

（一）审核评估，建立健全“事前告知”机制。县市区教育

行政部门收到举办者提交的民办学校筹设申请报告等材料后，及

时组织专家组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教育评估机构，对举办者提

供的办学申请材料以及实际办学条件、办学场地、办学能力等进

行审核评议或评估论证，由专家组或评估机构出具审核评估意见，

并将审批决定以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（二）备案公告，建立健全“事中跟进”机制。对民办学校

作出“同意筹设”批准正式设立的决定后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

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筹设批准书报市教育局备案。同时将批准设

立的民办学校名称、举办者、办学地址、办学条件、办学层次、

办学类别、办学形式、法定代表人、校长等主要信息，通过各县

市区教育网络等媒体向社会公告，并适时跟进。

（三）颁证归档，建立健全“事后监管”机制。对通过审核

验收的民办学校，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依法颁发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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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，督促学校及时办理法人登记、印章刻

制、收费报备等相关手续。同时将举办者提交的申请文书资料，

现场踏勘记录、专家评议报告、审批批准文件及民办学校办学许

可证复印件等资料形成纸质案卷归档，加强对学校办学监管。


